
土地性质为出让或划拨的建设项目，在土

地挂牌出让或划拨决定书批复时，告知项

目业主《海口市规范工程建设项目采挖砂

石土管理实施方案》相关文件精神。

土地性质为出让或划拨的建设项目，处置单

位依据项目业主提供的岩土工程勘察、设计

等资料，委托经市资规局公开招标选定的具

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（以下简称第

三方评估机构），对项目剩余砂石料进行含

量认定、剩余量核实，并按照《资产评估

法》评估价值。

处置单位根据第三方机构评估结果编制处置

方案，经市资规局审查后报市政府审批，审

批通过后报送市财政局、市综合执法局备

存。

进入政府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公开竞价销售。
成交价款直接上缴财政非税专户，市资

规局开具相应票据交予竞得人。

处置单位直接

公开竞价销售

其他建设项目

于批复或通知环节，由项目主

管部门告知项目业主《海口市

规范工程建设项目采挖砂石土

管理实施方案》相关文件精

神。

砂石资源评估价值小

于20 万元或方量小

于 10000 立方米的

海口市工程建设项目采挖

砂石处置流程图


